
裝

吉丁

線

銓敘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年4月 20 日 即型
發文字號：部法二字第 l 1255631721 號 ，向

檔號：

係存年限：

一、為回歸考績最實考評本話，各機關辦理所屬公務人員年

終（另予）考績時，如遇受考人於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

實或僅有部分工作事實者，請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實之人員，類推適用公務人員

因個人因素留職停薪（按：非屬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

辦法第4條第 1項第4款至第 6款規定辦理留職停薪）不

在職情形，不辦理年終（另予）考績。

（二）考核期間僅有部分工作事實之人員，由機關嚴實辦

理其年終（另予）考績。

二、公務人員冒險犯難因公傷病請公假致113年以前年度

（含113年）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實者，仍辦理年終

（另予）考績。

三、本部 109年6月 18 日部法二字第 10949464921號令，以

及本部歷次函釋與本令釋未合部分’均自即日起停止

適用。

部長

第 1 頁共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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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 函
地址：11603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
聯絡人：洪佳瑞
聯絡電話：02-82366476
傳真：02-82366497
電子信箱：enidhung@mocs.gov.tw

受文者：審計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4月20日
發文字號：部法二字第11255631722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
附件：如主旨 (602000000A112556317202-1.pdf)

主旨：檢送本部民國112年4月20日部法二字第11255631721號令

影本1份，請查照並轉知。

說明：

一、為回歸考績覈實考評本旨，並配合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

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業將冒險犯難之態樣整併至危險職務

範疇，各機關辦理所屬公務人員年終（另予）考績時，如

遇受考人於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實或僅有部分工作事實

者，請依旨揭令釋規定辦理：

(一)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實之人員，不辦理年終（另予）考

績：

１、公務人員如因公傷病請公假、因病或安胎請延長病

假、因案受免職、停職處分經依法提起救濟而撤銷原

處分並復職，或因其他事由而致其年終（另予）考績

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實，雖其上開期間均屬在職狀

態，惟並無實際工作績效可資考評，是類推適用公務

人員因個人因素留職停薪（按：非屬依公務人員留職

檔　　號:
保存年限: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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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薪辦法第4條第1項第4款至第6款規定辦理留職停

薪）不在職情形，不辦理年終（另予）考績。

２、為維護本部檔存人事資料之正確性，各機關如遇所屬

公務人員屬前開考核期間均在職惟全無工作事實而不

辦理考績情形，請依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考績（成）

作業要點第12點第4項但書規定辦理。

(二)考核期間僅有部分工作事實之人員，由機關覈實辦理其

年終（另予）考績：

１、公務人員如因公傷病請公假、因病請延長病假、因案

受免職、停職處分經依法提起救濟而撤銷原處分並復

職，或因其他事由而致考核期間僅有部分工作事實，

由機關綜合其考核期間內之工作、操行、學識、才能

表現，並與機關內同官等人員之工作績效相互比較

後，覈實評定適當之考績等次。

２、受考人如於考核期間經機關依法令規定核給家庭照顧

假、生理假、婚假、產前假、娩假、流產假、陪產假

（按：現為陪產檢及陪產假）及因安胎事由所請之

假，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4條第6項第1款規

定，該等假別不得作為考績等次之考量因素，併予敘

明。

(三)受考人因公傷病原因符合公務人員相關法令所定冒險犯

難情事，且請公假致113年以前年度（含113年）考核期

間全無工作事實者，仍辦理年終（另予）考績。上開人

員考績案送本部銓敘審定時，應檢附因公傷病成因及事

實佐證資料，以避免寬濫。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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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開所稱「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實」，指受考人於其年終

（另予）考績考核期間內均無實際到班之事實；所稱「考

核期間僅有部分工作事實」，指受考人於其年終（另予）

考績考核期間內有實際到班之事實而言，例如受考人於考

核期間內因公傷病請公假，惟仍有部分上班日未請假而實

際到班。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副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25



回

線

銓敘部令

受文者：考試院編暴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6月 18 日

發文字號：部法二字第 1094946的21號

速別：最速件

一、為落實考績竅實考評之音，各機關辦理所屬公務人員考績

時，如過受考人於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實或僅有部分工作

事實者，請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考核期問全無工作事實人員，除符合後述（二）所定情

形依其方式辦理外，類推適用公務人員茵個人因素留職

停薪（按：非屬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4條第4款至

第 6款規定辦理留職停薪）不在職情形，不辦理年終（

另予）考績。

（二）冒險犯難困公傷病請公假致考核期問全無工作事實人員，

仍辦理年終（另予）考績。

（三）考核期間僅有部分工作事實人員，由機關嚴實辦理其年

終（另予）考績。

二、各機關刻正辦理中之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實及因病請延長

病假超過6個月人員考績案件，言青依前開規定辦理。

第 i玄共2頁



三、本部95年2 月 3 日部法二字第 095259是780號、同年月 13 日部

法二字第 095259位 12號、 102 年4 月 12 日部法二字第

1023711626 號等書函， 102 年 1 1 月 25 日部法二字第

1023783263號、 103年10 月 24 日部法二字第1033882998號、

104年12 月 17 日部法二字第 104的51729號等函，以及本部

歷次函釋與本函釋未合部分，均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正本：考試院編慕室（請刊登於考試院公報）

副本：

第2頁共2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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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 函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

傳真：02-82366497

承辦人：洪佳瑞

電話：02-82366476

E-Mail：enidhung@mocs.gov.tw

受文者：審計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6月18日

發文字號：部法二字第10949464922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109Z02D153964_109D2016577-01.pdf)

主旨：檢送本部民國109年6月18日部法二字第10949464921號令

影本1份，請查照並轉知。

說明：

一、為落實考績覈實考評之旨，各機關辦理所屬公務人員考績

時，如遇受考人於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實或僅有部分工作

事實者，請依旨揭本部本（109）年6月18日令規定辦理：

(一)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實人員，除後述（二）所定情形依

其方式辦理外，不辦理年終（另予）考績：

１、公務人員如因公傷病請公假、因病或安胎請延長病

假、因案受免職、停職處分經依法提起救濟而撤銷原

處分並復職，或因其他事由而致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

實，雖其上開期間均屬在職狀態，惟並無實際工作績

效可資考評，是除因公傷病請公假係因冒險犯難所致

者仍予辦理外，類推適用公務人員因個人因素留職停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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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按：非屬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4條第4款至

第6款規定辦理留職停薪）不在職情形，不辦理年終

（另予）考績。

２、為維護本部檔存人事資料之正確性，各機關如遇所屬

公務人員屬前開考核期間均在職惟全無工作事實而不

辦理考績情形，請考績核定機關於報送年終考績案

時，於機關考績人數統計表備註欄加註是類人員之人

數、姓名、職稱、職務編號及其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

實之事由。

(二)冒險犯難因公傷病請公假致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實人

員，仍辦理年終（另予）考績：

１、考量因公傷病請公假之傷病型態各異，各機關辦理考

績案時，受考人因公傷病原因如符合公務人員相關法

令所定冒險犯難情事者，雖其請公假致考核期間全無

工作事實，仍辦理年終（另予）考績。

２、前開人員考績案送本部銓敘審定時，應檢附因公傷病

成因及事實佐證資料，以避免寬濫。

(三)考核期間僅有部分工作事實人員，由機關覈實辦理其年

終（另予）考績：

１、公務人員如因公傷病請公假、因病請延長病假、因案

受免職、停職處分經依法提起救濟而撤銷原處分並復

職，或因其他事由而致考核期間僅有部分工作事實，

由機關綜合其考核期間內之工作、操行、學識、才能

表現，並與機關內同官等人員之工作績效相互比較

後，覈實評定適當之考績等次。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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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受考人如於考核期間經機關依法令規定核給家庭照顧

假、生理假、婚假、產前假、娩假、流產假、陪產假

及因安胎事由所請之假，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

第4條第6項第1款規定，該等假別不得作為考績等次之

考量因素，併予敘明。

(四)各機關刻正辦理中之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實及因病請延

長病假超過6個月人員考績案件，請依前開規定辦理。

二、本部部分解釋業經旨揭本部本年6月18日令停止適用在

案。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副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均含附件)

89



 95.02.03. 0952594780

( ) 095.02.03

停止適用



監察院公報【第 2551 期】 

‧10‧

說明：查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5 條規定：「（第

1 項）年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

。平時考核就其工作、操行、學識、

才能行之。」同法施行細則第 6 條規

定：「（第 1 項）受考人所具條件，不

屬第 4 條及本法第 6 條所列舉甲等或

丁等條件者，由機關長官衡量其平時

成績紀錄及獎懲，或就其具體事蹟，

評定適當考績等次。」準此，公務人

員因公請公假、因病請延長病假或因

案受免職、停職處分，全年無工作事

實者，各機關不宜考列乙等等次，以

落實工作導向之考績制度。 

銓敘部 

銓敘部 書函 

受 文 者：監察院人事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5 年 2 月 13 日 

發文字號：部法二字第 0952594212 號 

主旨：本部民國 95 年 2 月 3 日部法二字第

0952594780 號書函規定，各機關對

於公務人員因公請公假、因病請延長

病假或因案受免職、停職處分，全年

無工作事實者，其年終考績（成），

不宜考列乙等等次。其中主旨及說明

部分有關因公請公傷假誤植為因公請

公假，請 查照轉知更正。  

銓敘部 

二、銓敘部令釋：軍職人員及約聘

僱人員轉任公務人員年資銜接

者，轉任當年核給之休假日數 

銓敘部 令 

受 文 者：監察院人事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5 年 2 月 7 日 

發文字號：部法二字第 0952596368 號 

軍職人員及約聘僱人員轉任公務人員年資銜

接者，轉任當年核給之休假日數，其中依公

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應（強

制）實施之休假日數（按：現為 14 日），均

扣除前已實施之慰勞假日數。本部 89 年 9

月 7 日 89 法二字第 1931308 號函等與上開

規定未合部分，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部長 朱武獻 

三、修正「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法施行細則」第 7 條條文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受 文 者：監察院秘書長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5 年 2 月 15 日 

發文字號：工程技字第 09500049743 號 

附  件：如主旨 

主旨：「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

」第七條條文，業經本會於 95 年 2

月 15 日以工程技字第 09500049710

號令修正發布，檢附發布令影本（含

法規條文）乙份，請 查照並轉知所

屬（轄）機關。  

說明：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56

條辦理。  

主任委員 吳澤成 

修正「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

第七條條文 

第 七 條  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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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補充說明本部前開函釋及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13 條規定，所稱記大功大過，係指1 

次記大功大過，『曾記 2 大功』，係指大功大過相抵累積達 2 大功者而言，均不包

括嘉獎、記功、申誡、記過之相抵累積。」準此，平時考核之功過應先依本法第 12 

條規定互相抵銷，除累積達 2 大過者，年終考績應列丁等外，其積餘之功過中，如

尚有記 1 大功 2 次、記 1 大功 1 次或記 1 大過 1 次之人員，始有本法第 13 條考績

等次限制規定之適用。

6. 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因公請公傷假、請延長病假或因案受免職、停職處分，

全年無工作事實者，其年終考績（成），不宜考列乙等。

(銓敍部95年 2月 3日部法二字第 0952594780號書函)

公務人員因公請公傷假、請延長病假或因案受免職、停職處分，全年無工作事實

者，各機關不宜考列乙等等次，以落實工作導向之考績制度。

7. 公務人員扣除因安胎事由所請休假、事假、病假、延長病假後，屬全年無

工作事實之情形，其考績不宜考列乙等以上。

(銓敍部102年 4月 12日部法二字第 1023711626 號書函)

本部 95 年 2 月 3 日部法二字第 0952594780 號及95 年 2 月 13 日部法二字第

0952594212 號書函係以受考人因公傷病請公假、請延長病假或因案受免職、停職處

分，全年無工作事實致無績效可資考評，爰規定其考績無從考列乙等以上等次，是受

考人如扣除因安胎所請休假、事假、病假、流產假、延長病假日數後，屬全年無工作

事實之情形，仍應依上開 2 書函規定辦理。

8. 安胎事由所請之假不得作為評定考績等次之考量因素。

(銓敍部100年 4月 27日部法二字第 1003341545 號令)

公務人員考績法施行細則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6 目及第 3 項第5 款之事、

病假日數，應扣除因安胎事由所請之事、病假（含延長病假）日數，且不得以安胎事

由所請之假作為評定考績等次之考量因素。

9. 公務人員請延長病假超過6 個月者，其考績等次以考列丙等為宜。

(銓敘部102年 11月 25日部法二字第 1023783263號函)

回歸考績覈實考評及落實績效管考制度，各機關辦理考績案時，對於考績年度內

請延長病假超過6 個月者，其考績等次以考列丙等為宜，並自即日起停止適用本部

95 年 2 月 3 日部法二字第 0952594780 號及同年月13 日部法二字第 0952594212 號

書函有關延長病假全年無工作事實者，其考績不宜考列乙等等次之規定。

10.公務人員在不同考績年度，以同一事由分別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其考績等
117

停止適用

aa6305
矩形



 102.11.25. 1023783263

( ) 102.11.25

停止適用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2頁

銓敘部　函

地址：116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

傳真：02-82366497

承辦人：洪佳瑞

電話：02-82366476

E-Mail：enidhung@mocs.gov.tw

受文者：新竹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0月24日

發文字號：部法二字第1033882998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103F00D09849-01.doc、103F00D09849-02.doc、103F00D09849-03.doc

)

主旨：各機關辦理所屬公務人員考績時，應回歸考績覈實考評之

精神，評定適當考績等次，請 查照轉知。

說明：

一、查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第2條規定，公務人

員之考績，應本於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旨，作準確客觀

之考核。復查本部102年1月3日部法二字第1023681986號及

同年11月25日部法二字第1023783263號函略以，對於違法

失職、涉及弊案或符合函附「受考人考績宜考列丙等條件

一覽表」所定各該條件之受考人，其考績等次不宜考列甲

等，情節重大或確有具體事證者，考績等次以考列丙等以

下為宜；另回歸考績覈實考評及落實績效管考制度，各機

關辦理考績案時，對於考績年度內請延長病假超過6個月

者，其考績等次以考列丙等為宜在案。是以，各機關辦理

本年考績時，上開受考人除符合考績法第6條、第12條、第

13條及其施行細則第4條等所定條件，其考績等次依相關

規定辦理外，仍應依本部上開函釋規定覈實辦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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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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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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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查本部95年2月3日部法二字第0952594780號及同年月13

日部法二字第0952594212號書函略以，公務人員因公請公

傷假或因案受免職、停職處分，全年無工作事實者，其年

終考績(成)，不宜考列乙等等次。考量因公傷病請公假之

傷病型態各異，各機關辦理考績案時，受考人因公傷病原

因如符合公務人員相關法令所定冒險犯難情事者，雖其請

公假全年無工作事實，仍得不受上開函釋規定限制，由權

責機關斟酌其傷病事由予以考評，惟其考績送本部銓敘審

定時，應檢附因公傷病成因及事實佐證資料，以避免寬濫

。

三、檢附前開本部102年1月3日函及同年11月25日函各1份供參

。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

副本： 2014-10-27
16:05:51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3頁

銓敘部　函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

傳真：02-82366497

承辦人：洪佳瑞

電話：02-82366476

E-Mail：enidhung@mocs.gov.tw

受文者：審計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2月17日

發文字號：部法二字第1044051729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本部102+103相關函釋(104Z02D167809_ABO_104D2041173-01.pdf)

主旨：各機關辦理所屬公務人員考績時，應回歸考績覈實考評之

精神，評定適當考績等次，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查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第2條、第5條、第

9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條第1項等相關規定，各機關對於受

考人之年終考績，應綜合其工作、操行、學識、才能表現

，並與機關內同官等人員之工作績效相互比較後，覈實評

定適當考績等次；次查考績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1項規定，

另予考績之項目、評分比例、考績列等標準及考績表等，

均適用年終考績之規定，先予敘明。

二、為闡明考績法立法原意及協助各機關覈實辦理受考人考績

，本部前基於考績法制主管機關權責，作成下列補充性解

釋：

(一)本部95年2月3日部法二字第0952594780號及同年月13日

部法二字第0952594212號書函略以，公務人員因公傷病

請公假或因案受免職、停職處分，全年無工作事實者，

其年終考績（成），不宜考列乙等等次。以受考人如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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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績年度內全無工作事實，並無實際工作績效可資考評

，除其具考績法第13條所定，平時功過獎懲抵銷完後尚

有完整記1大功以上，考績不得列丙等以下之要件者外

，其年終考績自無從考列乙等以上等次。又考量因公傷

病請公假之傷病型態各異，本部爰以103年10月24日部法

二字第1033882998號函規定，各機關辦理考績案時，受

考人因公傷病原因如符合公務人員相關法令所定冒險犯

難情事者，雖其請公假全年無工作事實，得由權責機關

斟酌其傷病事由予以考評，惟其考績送本部銓敘審定時

，應檢附因公傷病成因及事實佐證資料，以避免寬濫。

(二)本部102年11月25日部法二字第1023783263號函略以，

回歸考績覈實考評及落實績效管考制度，各機關辦理考

績案時，對於考績年度內請延長病假超過6個月者，其考

績等次以考列丙等為宜。該函釋係考量倘受考人於考績

年度內因患重大傷病請延長病假（扣除因安胎所請之假

）超過6個月（含例假日在內超過180日），加上其已請

畢「扣除例假日」之病假（28日）、事假（5日）及休

假（按年資核給），事實上僅有未足4個月之平時工作表

現可資考評，除其具考績法第13條所定考績不得列丙等

以下之要件者外，機關首長尚無從將其考績分數評定70

分以上，是各機關對於請延長病假超過6個月人員，如

僅以其請假期間曾提供業務相關意見或接受諮詢為由，

將其考績考列乙等，即與上開規定未合。

(三)綜上，各機關辦理本年考績時，對於考績年度內全無工

作事實，或請延長病假超過6個月人員，除其符合考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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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3條所定條件，其考績等次依該條規定辦理，或其

因公傷病請公假全年無工作事實係因冒險犯難所致，得

由權責機關斟酌其傷病事由予以考評者外，考績尚無從

考列乙等以上等次。

三、另查本部102年1月3日部法二字第1023681986號函略以，

對於違法失職、涉及弊案或符合案附「受考人考績宜考列

丙等條件一覽表」所定各該條件者，考績不宜考列甲等，

情節重大或確有具體事證者，考績等次以考列丙等以下為

宜。為落實覈實考評，各機關辦理本年考績時，除受考人

符合考績法第6條、第12條、第13條及其施行細則第4條所

定條件，其考績等次依相關規定辦理外，仍請依本部上開

函釋規定，並本於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立法意旨，衡量

受考人全年工作績效表現、平時成績紀錄及獎懲情形，覈

實評定適當之考績等次。

四、檢附前開本部102年1月3日、同年11月25日及103年10月24

日函各1份供參。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

副本： 2015-12-17
16:5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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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 函 
機關地址：116 臺北市文山區試院路 1 之 2 號 
傳真：02-82366497 
承辦人：邱君燕 
電話：02-82366476 
E-Mail：16890@mocs.gov.tw 

受文者：如行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年 1 月 3 日 
發文字號：部法二字第 1023681986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說明三 

主旨：對於違法失職或涉及弊案之公務人員，各機關於辦理考績

時，應回歸考績覈實考評精神，評定適當考績等次，請  查

照轉知。 

說明： 

一、查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第 2 條規定，公務

人員之考績，應本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旨，作準確客觀

之考核；第 3 條及第 5 條規定，公務人員年終（另予）考

績應以受考人當年任職期間成績及平時考核為依據。 

二、審酌邇來報章媒體常披露公務人員不法情事，該等人員行

為嚴重影響政府及機關聲譽，為符合前開考績法立法意

旨，同時兼顧社會觀感，貴機關及所屬各機關辦理受考人

考績時，對於違法失職、涉及弊案或符合後附「受考人考

績宜考列丙等條件一覽表」所定各該條件者，考績不宜考

列甲等，情節重大或確有具體事證者，考績等次以考列丙



 共 2 頁 第 2頁 

等以下為宜，以落實考績獎優汰劣之功能。 

三、檢附「受考人考績宜考列丙等條件一覽表」1份。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 
副本： 
 



受考人考績宜考列丙等條件一覽表 

具體條件 
一、因故意犯罪受刑事確定判決或受懲戒處分者。 

二、平時考核獎懲相互抵銷後或無獎懲抵銷而累計達記過一次以上未達二大過者。

三、曠職繼續達二日以上未達四日，或一年內累計達五日以上未達十日者。 

四、對他人為性騷擾，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者。 

五、挑撥離間或誣控濫告，有具體事證，經疏導無效者。 

六、不聽指揮或破壞紀律，有具體事證，經疏導無效者。 

七、稽延公務，造成人民權益損害，影響機關聲譽，經查證屬實者。 

八、負責業務，處置失當，造成人員傷亡、財物損失或負擔國家賠償責任者。 

九、故意洩漏公務機密，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者。 

十、違反行政中立或其他公務人員有關法令禁止規定，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者。

十一、違反廉政倫理規範，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者。 

十二、違法兼職兼業，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者。 

十三、違反公序良俗，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者。 

十四、未經授權，擅自對外發表與本職業務有關言論，影響機關聲譽，情節重大，經

查證屬實者。 

十五、違反公務人員義務及服勤法令，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者。 

十六、未善盡交待義務，造成機關損失，經查證屬實者。 

十七、違反品操紀律、言行失檢或不聽勸導，損害機關聲譽，有具體事證者。 

十八、辦理為民服務態度惡劣，損害機關聲譽，有具體事證者。 

十九、執行職務畏難規避、推諉誤事，致造成人民權益損害，影響機關聲譽，有具

體事證者。 

二十、濫權、越權或處理案件顯失公正，造成人民權益損害，影響機關聲譽，經查

證屬實者。 

二十一、為圖私利、浮報公費，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者。 

二十二、擔任主管利用職權整肅異己，徇私不公，情節重大，有具體事證者。 

二十三、涉嫌犯內亂、外患或貪污之罪，經移送法辦者。 

二十四、涉嫌犯最輕本刑五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經移送法辦者。 

二十五、違反利益衝突迴避規定，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者。 

二十六、執行職務違法失職，經監察院彈劾或糾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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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 函 
機關地址：116 臺北市文山區試院路 1 之 2 號 
傳真：02-82366497 
承辦人：邱君燕 
電話：02-82366476 
E-Mail：16890@mocs.gov.tw 

受文者：如行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年 11 月 25 日 
發文字號：部法二字第 1023783263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如說明三 

主旨：各機關辦理所屬公務人員考績時，應回歸考績覈實考評之

精神，評定適當考績等次，請  查照轉知。 

說明： 

一、查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第 2 條規定，公務

人員之考績，應本於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旨，作準確客

觀之考核，爰本部前於本（102）年 1月 3日以部法二字第

1023681986 號函請貴機關並轉知所屬機關略以，對於違法

失職、涉及弊案或符合函附「受考人考績宜考列丙等條件

一覽表」所定各該條件之受考人，其考績等次不宜考列甲

等，情節重大或確有具體事證者，考績等次以考列丙等以

下為宜在案，是各機關辦理本年考績時，除受考人符合考

績法第 6 條、第 12 條、第 13 條及其施行細則第 4 條等所

定條件，其考績等次依相關規定辦理外，仍應依本部上開

函釋規定覈實辦理。 

二、另回歸考績覈實考評及落實績效管考制度，各機關辦理考

績案時，對於考績年度內請延長病假超過 6 個月者，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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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等次以考列丙等為宜，並自即日起停止適用本部 95 年 2

月 3 日部法二字第 0952594780 號及同年月 13 日部法二字

第 0952594212 號書函有關延長病假全年無工作事實者，其

考績不宜考列乙等等次之規定。 

三、檢附前開本部本年 1月 3日函及附件各 1份供參。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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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線

銓敘部 函 
機關地址：116 臺北市文山區試院路 1 之 2 號 
傳真：02-82366497 
承辦人：洪佳瑞 
電話：02-82366476 
E-Mail：enidhung@mocs.gov.tw 

受文者：如行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年 10 月 24 日 
發文字號：部法二字第 1033882998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說明三 

主旨：各機關辦理所屬公務人員考績時，應回歸考績覈實考評之

精神，評定適當考績等次，請  查照轉知。 

說明： 

一、查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第 2 條規定，公務

人員之考績，應本於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旨，作準確客

觀之考核。復查本部102年 1月3日部法二字第1023681986

號及同年 11 月 25 日部法二字第 1023783263 號函略以，對

於違法失職、涉及弊案或符合函附「受考人考績宜考列丙

等條件一覽表」所定各該條件之受考人，其考績等次不宜

考列甲等，情節重大或確有具體事證者，考績等次以考列

丙等以下為宜；另回歸考績覈實考評及落實績效管考制

度，各機關辦理考績案時，對於考績年度內請延長病假超

過 6 個月者，其考績等次以考列丙等為宜在案。是以，各

機關辦理本年考績時，上開受考人除符合考績法第 6 條、

第 12 條、第 13 條及其施行細則第 4 條等所定條件，其考

績等次依相關規定辦理外，仍應依本部上開函釋規定覈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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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 

二、另查本部 95 年 2 月 3 日部法二字第 0952594780 號及同年

月 13 日部法二字第 0952594212 號書函略以，公務人員因

公請公傷假或因案受免職、停職處分，全年無工作事實者，

其年終考績（成），不宜考列乙等等次。考量因公傷病請公

假之傷病型態各異，各機關辦理考績案時，受考人因公傷

病原因如符合公務人員相關法令所定冒險犯難情事者，雖

其請公假全年無工作事實，仍得不受上開函釋規定限制，

由權責機關斟酌其傷病事由予以考評，惟其考績送本部銓

敘審定時，應檢附因公傷病成因及事實佐證資料，以避免

寬濫。 

三、檢附前開本部 102 年 1 月 3 日函及同年 11 月 25 日函各 1

份供參。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 
副本： 
 


	4.pdf
	公務人員任用法
	釋例

	教師法
	釋例

	教師法施行細則
	公務員服務法
	釋例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釋例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施行細則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裁罰案例解析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施行細則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釋例
	Q & A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施行細則
	個人資料保護法
	釋例
	(司法院100年7月29日大法官釋字第689號)
	(本部101年11月21日法律字第10100622750號函參照)
	(個資法即時通 張貼日期:2012年12月22日)


	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公務人員考績法
	釋例

	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
	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
	釋例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
	釋例
	1. 教師法規定行為不檢有損師道者，不得聘任為教師；已聘任者，解聘、停聘或不續聘。違憲？
	2. 教師於學年度中在校外從事學生補習行為，其年終成績考核是否應考列第4條第3款疑義。
	(教育部98年11月20日台人(二)字第0980185486號函)
	(教育部98年03月20日台人(二)字第0980039461號函)
	5. 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擬考列第4條第1項第3款或申誡以上懲處案件，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必要，得通知相關人員陳述意見，並得組成調查小組進行查證。
	6. 學校召開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當事人申請委員迴避，經委員會決議駁回，當事人不服該決議，則適用行政程序法第33條第3項之規定。
	(教育部 民國96年01月09日 台人(二)字第0950191671號函)

	公務員懲戒法
	釋例
	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辦法
	公務人員保障法
	釋例
	1. 所屬職員提出申訴逾越所定之期限而不受理，損及學校職員申訴之權利，是否顯然牴觸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
	4. 和平鄉鄉長因辦理九二一震災事宜涉訟，得否認係依法執行職務，並準用「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規定，延聘律師為其辯護疑義。
	5. 工友因執行職務涉訟，得否適用「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補助疑義。
	6. 請釋鄉鎮市民代表會代表（含主席、副主席） 因「報銷國內出差旅費欠當」涉訟，是否適用「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
	7. 臺中縣政府函詢鄉（鎮、市）民代表會主席因公涉訟，得否適用「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辦理。
	9. 工友涉及瀆職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機關得否依照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規定核發延聘律師費用疑義
	10. 公務人員保障法提起之復審事件，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事宜
	11. 公務人員保障法提起之復審事件，其撤回及答辯事宜
	12. 公務人員若因不服上級機關所發布之調職命令，依公務人員保障法提出申訴，在申訴程序未終結確定前，仍未依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務人員交代條例等相關規定期限到任新職，究應如何處理之疑義
	二、復查公務員服務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公務員有違反本法者，應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處......」各機關追究公務員不按時就 職之行政責任而立即懲處抑或基於保障案件提出者之權益，而俟申訴案件終結確定後再予懲處，宜由各機關衡酌處理。
	14. 審理保障事件之人員有關迴避相關疑義
	16. 消防機關以警察官任用之依法停職人員，於停職事由消滅後十個月始申請復職相關疑義
	二、另查有關公務人員休職期滿，許其復職及復職日期之相關疑義，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七十四臺會議字第０五八七號函釋略以：「公務員懲戒法第十二條所稱『休職期滿，許其復職。』就文義言，自須經申請復職之程序；良以未經休職之公務員申請，其服務機關自屬無從許其復職。惟經准許復職者，應於該公務員回復執行公務時，報送動態登記，其程序始稱完備。」及該委員會八十七年九月七日八十七臺會議字第二四五八號函釋略以：「公務員懲戒法第十二條既規定休職期滿『許』其復職，則就文義言，自須經受休職處分者申請復職之程序，本會上述見解並無變更。」在案。 貴局亦曾以八十七年十一月二日（八七）局考字第０二二八九七號函釋略以：「......休職期滿，申請復職，仍應以機關核准後，公務員實際到職回復執行公務之日為準；在該公務員尚未實際回復執行公務前，仍屬處於休職狀態。」在案。是以，本案所詢，仍請卓參相關函釋意旨，本於權責卓處。
	二、據上所述，有關公務人員之停職，以及服務機關通知該公務人員申請復職，有無前開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八條規定之適用，仍須視該公務人員停職之法令依據為斷。準此，本案如係依法停職，即應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八條之規定處理，如否則與該條規定無涉。是以，服務機關通知該員申請復職，該員得否以家庭因素申請暫緩復職，仍請依前揭說明本於權責核處。惟停職公務人員如對於申請復職或申請延緩復職遭否准而有所不服，仍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所定復審、再復審程序請求救濟，併予敘明。
	19. 停職事由消滅，向國立○○大學申請復職遭其駁回，特請釋示，以維權益
	查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經依法停職之公務人員，於停職事由消滅後三個月內，得申請復職；除前經移送懲戒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服務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應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內通知其復職。」依來函所述，謝員因涉貪瀆罪嫌，經一審法院判決有罪，嗣經貴府依公務員懲戒法第十九條規定移請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並以違失情節重大，依同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予以停職，因謝員仍於訴訟繫屬中，且尚未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則其停職事由自難謂已消滅，揆諸上開規定，仍不得申請復職。
	25. 縣議會會計室主任王ＯＯ因案停職，嗣以桃園縣立青溪國中會計主任予以復職，是否符合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88年03月24日公保字第8802505號函)
	查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依前項規定復職之公務人員，服務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應回復原職務或與原職務職等相當之其職務。」所稱「原職務」係指停職處分前之同一職務而言；所稱「與原職務職等相當之其他職務」係指與停職前職務之最高職務列等相當之其他職務而言。本案據來函所述，桃園縣議會會計室主任王ＯＯ一員停職前之主任職務為薦任第七至第九職等，則王員復職時自應依上開規定予以回復原職務或與該職務最高職務列等相當之其他職務。
	31. 有關公立學校教師上班時間依學校規定開會，致遭受侵害，得否準用「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規定，申請涉訟輔助疑義
	36. 有關公務人員不服懲處處分，究應循申訴或復審途徑請求救濟疑義
	三、如公務人員對於應提出申訴之案件，依其提起救濟之聲明，堅持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十八條規定提起復審，則受理復審之機關應以復審決定書之形式從程序上駁回。
	37. 有關律師出庭之交通費及公務人員赴法院出庭可否核發交通費疑義
	38. 有關機關首長卸職後申請在職期間因公涉訟輔助之認定權責機關疑義
	39. 有關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費用，機關可否基於預算、公平性等因素考量予以核減疑義
	按公務人員保障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公務人員依法執行職務涉訟時，其服務機關應延聘律師為其辯護及提供法律上之協助。」及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第五條規定：「（第一項）有第三條所定之情事時，其服務機關應為所屬公務人員延聘律師，並應先徵得公務人員之同意。......。（第二項）公務人員不同意機關延聘律師之人選，得由該公務人員自行延聘，並檢具事證向所屬機關申請核發費用。（第三項）......。」同辦法第七條規定：「（第一項）延聘律師......每一審級中均以一人為限，其費用由各機關預算內勻支。如預算不敷支應時，應報請專案核撥。（第二項）延聘律師之費用不得超過當地律師公會章程所定之標準。」是依上開現行規定，公務人員如經服務機關認係依法執行職務涉訟，自行延聘律師，並檢具事證向所屬機關申請核發費用，其費用不得超過以「總收酬金」方式延聘律師之費用。準此，服務機關應據公務人員所檢具之事證核發，尚不得因機關預算不敷支應，或因各地律師公會章程所定酬金之高低，或因案件之繁簡、特殊或訴訟標的金額（價額）高低之不同，基於預算、或公平性考量予以核減。
	40. 有關公務人員一次記二大過專案考績免職處分，受處分人提起覆審之時點疑義
	41. 關於「公務人員保障法」施行生效前發生之案件，可否依該法規定提出申訴或復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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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機關首長要求其部屬立下二年內不得他調之同意書，公務人員得依前揭法條提出申訴、再申訴。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92年11月17日公保字第0920008309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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